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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近年我國遠洋漁船涉入非法、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、以及人口販

運或強迫勞動，引發國內外關注。其中，權宜船尤受關注，嗣促成全球權宜

船管制創舉之《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》及「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

船許可辦法」。惟權宜船之人權侵害風險仍使我國遠洋漁業難脫污名。 

本文嘗試超然於爭議各方立場，依據學術文獻、官方文件、歷年訪談及

會議紀錄，對權宜船管制模式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言。首先釐清現實面，解讀

權宜船存在之必然，並分析我國遠洋漁業發展史上獨特之產官協力模式。其

次則以平衡產業永續發展及環境人權保護等利益為基礎，討論權宜船經營模

式與「企業與人權」規範標的符節之處。以此為鑑，參酌企業與人權國際軟

法以及法德晚近立法例，建議於現行規範下納入權宜船投資人注意義務，為

整體遠洋漁業轉型之領航支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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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一定企業規模之權宜船投資人應負注意義務，定期就環境與人權侵害

風險制定防範計畫。為緩解境外雇用漁工跨國尋求有效救濟之難題，政府應

設漁業與人權國家聯絡站，受理海內外通報個案，以合議機關執行個案爭端

調解與通案防制建議。同時於現行行政罰則外，補充境外肇生之人權侵害事

件之民事訴訟管轄權，確保責任歸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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